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徵求院長候選人公告 

一、 院長職責 
(一) 綜理本院事務。 
(二) 召開及主持院務會議。 
(三) 執行院務會議之決議事項。 
(四) 代表本院參與校內外各項會議。 
(五) 協調本院各委員會決議。 
(六) 統籌調整運用本院教師員額。 
(七) 統籌規劃本院及各單位之教學研究相關經費、管理費、空間及設備。 
(八) 其他與院務推動之相關事項。 

二、 院長任期： 
本學院公開徵求新任院長，任期三年（自 2022 年 2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
月 31 日止）。 

三、 院長候選人資格： 
應有教育部承認之國內外大學教授資格，且在研究、教學及服務上有卓越

表現，並富行政經驗及領導能力。 

四、 院長候選人之產生： 
參選人應於本院公告登記截止日前，提交學經歷文件予遴選委員會，經本

會審核通過後始得成為院長候選人。 

五、 書面資料及收件截止日期： 
請填妥「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院長候選人資料表」，並檢附相

關佐證資料紙本（以不超過 20 頁為原則）於 2021 年 10 月 21 日（星期

四）下午 5 點前以掛號（郵戳為憑）或專人送交（須經簽收）至：30010
新竹市大學路 1001 號管理二館 1061 室「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

院長遴選委員會」收，併同電子檔 Email 至 miayou@nycu.edu.tw。 

六、 院長遴選相關事宜，請透過下列方式查詢： 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網站 https://law.nycu.edu.tw/；電話：

(03)571-2121 分機 57574；E-mail：miayou@nycu.edu.tw；游靜茹小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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